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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任制审理的案件由独任法
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承
担全部责任。

2.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成
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共同
承担责任。进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时，
根据合议庭成员是否存在违法审判行
为、情节、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的情况
和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自责任。

3. 在案件至审判委员会讨论
时，合议庭对其汇报的事实负责，审

判委员会委员对其本人发表的意见
及最终表决负责。而案件经审判委
员会讨论的，构成违法审判责任追
究情形时，根据审判委员会委员是
否故意曲解法律发表意见的情况，
合理确定委员责任。

4.如果审判委员会改变合议庭
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由持多数意
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合议庭不
承担责任。

5. 对于审判委员会维持合议庭

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则由合议庭和
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

6.合议庭汇报案件时，故意隐
瞒主要证据或者重要情节或者故意
提供虚假情况，导致审判委员会作
出错误决定的，由合议庭成员承担
责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具体情
况承担部分责任或者不承担责任。

7.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违反民
主集中制原则，导致审判委员会决定
错误的，主持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法官以后不能乱判案了！
最高法出台意见明确“致错案将终身追究”

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
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法官涂改、隐匿、伪造、偷换和故意损毁
证据等7种情形致错案将终身追究。
《意见》明确规定，法官应当对其履

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
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在审判工作
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
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意见》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审判委员会
决定错误的，主持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核心是明确审判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贺小荣解释，《意见》的核心内容就是审
判责任的认定。为此，《意见》划定了一个科
学合理的审判责任范围，完善一套科学合理
的责任追究程序。

贺小荣表示，人民法院的裁判权最终体
现为裁判文书的签发权上。而传统的审判模
式因强调内部层层审批，进而导致审判权责
不清，受到社会各界近乎一致的批评。这主要
是因为在传统的审判模式下，裁判文书的署
名权和签发权相分离，即“法官署名、领导签
发”。此次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变化之一是
对裁判文书的签发做了很重要的改革，院长、
庭长对没有直接审理的案件不再进行签字。

错案标准明确是福音
一位在基层法院常年从事民事审判工

作的法官向记者介绍，在日常审判工作中，
有错案追究机制，但没有此次改革得这么细
化。

对于错案追究，这位法官坦言，此前一
直担心什么是“错案”，有些案件到了中院可
能会改判，但这仅仅是对于案件适用法律和
证据认定的偏差，并没有主观故意去将案件
判错。

这位法官解释，因为不同的法官对于一
个案件和其适用的法条的理解是有所偏差
的。“这就充分体现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原
则。”

这位法官认为，此次改革也彻底打破了
自己的顾虑。《意见》明确，对法律法规规章、
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
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不追
究责任。

另一位在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的资深法
官认为，在实际审理中，一些当事人对于何
为错案的认识不清，经常会指责一审法院法
官，甚至怀疑其枉法裁判，造成一审的基层
法院法官在审判时压力很大，甚至要照顾两
方当事人宣判后的情绪。

这位法官介绍，其实在其审理过的众多
二审案件中，也不乏有改判的案件出现，但
均是由于基层法官对于法律、法规认识和理
解不一致，以及对于基本案件事实判断存在
争议或者疑问。此次改革明确了不追究责任
的情形，其实就是界定了何为“错案”。
“这样一来，基层法官就可以正常审判

了，因为只要依法判决，能够作出合理说明，
就不会被认定为错案。”这位法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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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委员会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般由院长、

副院长、庭长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除此之
外还配备若干名不担任领导职务，政治素质
好、审判经验丰富、法学理论水平较高、具有
法律专业高等学历的资深法官委员。 法院审
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疑难、复杂、重大案
件以及合议庭难以作出裁决的案件，一般由
审判委员会讨论或者审理后作出决定。 案件
或者议题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由院长
或者主管副院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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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
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2.违反规定私自办案或者制造虚

假案件的。
3.涂改、隐匿、伪造、偷换和故意

损毁证据材料的，或者因重大过失丢
失、损毁证据材料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4.故意提供虚假材料或者因重

大过失遗漏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导
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将依纪
依法追究其责任。

5.制作诉讼文书时，故意违背
合议庭评议结果、审判委员会决定，
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文书主文
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

6.违反法律规定，对不符合减刑

假释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或
者因重大过失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
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并造成严重
后果的。

7. 其他故意违背法定程序、证
据规则和法律明确规定违法审判
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
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意见》在“加强法官的履职保
障”部分明确，在案件审理的各个阶
段，除非确有证据证明法官存在贪
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严重
违法审判行为外，法官依法履职的
行为不得暂停或者终止。

法官因依法履职遭受不实举报、
诬告陷害，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或
者经法官惩戒委员会等组织认定不
应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的，人民法院
监察部门、新闻宣传部门应当在适当

范围以适当形式及时澄清事实，消除
不良影响，维护法官良好声誉。

人民法院或者相关部门对法官
作出错误处理的，应当赔礼道歉、恢
复职务和名誉、消除影响，对造成经
济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意见》还对法官及其近亲属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作出规定：
依法及时惩治在法庭内外恐吓、威
胁、侮辱、跟踪、骚扰、伤害法官及其
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

《意见》明确，侵犯法官人格尊
严，或者泄露依法不能公开的法官
及其亲属隐私，干扰法官依法履职
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加大对
妨碍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诬告陷
害法官、藐视法庭权威、严重扰乱审
判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力
度，研究完善配套制度，推动相关法
律的修改完善。

1.对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具
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
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

2.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
争议或者疑问，根据证据规则能够

予以合理说明的。
3.当事人放弃或者部分放弃权

利主张、因当事人过错或者客观原
因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而发
生错案，也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

追究。
4. 因出现新证据而改变裁判、

法律修订或者政策调整、裁判所依
据的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
的，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

哪些情况要追究责任？

哪些情况不追究责任？

各方责任如何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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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履职如何保障？

■资料配图


